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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财政部政府采购第19号指导性案例为切入点，探讨政府采购中异常低价投标行为的危害性。我国

《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虽对异常低价投

标行为作了相应规定，但不足在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条中关于“明显低

于”的标准模糊。为降低异常低价投标行为的发生概率，未来应完善“明显低于”的认定标准，加强招

标文件编制的规范性，建立合理的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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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inistry of Finance’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uiding Case No. 19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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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harmfulness of abnormally low bidding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lthough Chin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Tendering and Bidding Law”,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Bidding and Bidding fo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have mad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on the behavior of abnormally 
low prices, the shortcomings lie in the vagueness of the standard of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rticle 
60 of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Bidding and Bidding fo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abnormally low bidding behavior,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significantly lower”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the standardiza-
tion of the preparation of bidding docum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a reasonable supervi-
s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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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简介 

(一) 基本案情 
本文以财政部政府采购第 19 号指导性案例为切入点。采购人 A 单位委托代理机构 Z 公司进行了关

于“A 单位 2017 年度 8.28 万人份 HLA 分型检测服务采购项目”(以下称为本项目)的公开招标。招标公

告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发布，而 N 公司于 12 月 12 日提出了质疑。为回应该质疑，代理机构 Z 公司在 12
月 13 日发布了一份更正公告，并于 12 月 20 日回复了 N 公司的质疑。在此期间，即 12 月 25 日，代理

机构 Z 公司组织了开标和评标工作，紧接着于 12 月 26 日发布了中标公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N 公司在 12 月 22 日向财政部提起了投诉。投诉事项为：招标文件规定投标

人投标报价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平均报价的 20%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证明其报价

合理性，该规定缺乏法律依据。财政部依法受理本案，并向相关当事人调取证据材料。 
(二) 调查过程 
收到举报后，财政部依法启动监督检查程序。调查过程中，采购人 A 单位声称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

标人报价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平均报价的 20%”是对《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 60 条中“明显低于”的具体范围和幅度的细化。1这样的规定有助于进行评标

工作，并体现了其行使权利。而代理机构 Z 公司则表示，招标文件并没有直接规定低于平均价格 20%的

报价将被视为无效，而是要求投标人就其情况向评标委员会进行陈述和解释。只要投标人能够证明其报

价的合理性，仍然有可能进入详细的评标阶段。此外，该公司指出投诉人 N 公司的报价并未低于其他通

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平均报价的 20%，因此属于有效投标。 
另查明，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八章评标方法和标准”要求，“7. 投标人投标报价低于其他通过符合

性审查投标人平均报价的 20%，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其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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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六十条规定：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

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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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将

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三) 处理理由及结果 
财政部认为，招标文件将“明显低于”规定为“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平均报价的 20%”，

虽未限制投标人的投标权与中标权，也未限制评标委员会认定投标人投标无效的权利。但是，该规定以

平均报价为基础进行核算，可能导致投标人串通报价，从而规避《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六十条的规定。综上，作出以下处理结果：1、投诉事项成立。2、责令 A 采购

中心限期改正。 

2. 本案涉及政府采购法理论和实务问题 

(一) 政府采购中异常低价投标概述 
本案涉及政府采购活动中“异常低价投标”的认定。何为异常低价投标？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概念。

2005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认为异常低价竞标是指投标价格看上去不现实，即可能导致履约风险。

我国学者将其定义为在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政府采购时，投标人提供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

或低于成本价的投标[1]。在工程服务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异常低价投标的行为时有发生，因缺乏明确

的法律依据和统一的成本认定标准，导致评标委员会难以认定存在异常低价，招标结果存在潜在风险[2]。
当风险导致的损失大于因低价节省的成本时，政府采购中异常低价中标无法起到节省财政性资金的效果

[3]。由此可知，学界对异常低价投标虽未形成统一概念，但大部分学者均认为异常低价投标行为具有一

定的危害性。 
我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均对异常低价投标行为作了相应规定。2 上述法律文件的规范内涵在

于防范不正当竞争、确保采购质量和维护公共利益。实践中，异常低价投标行为可能导致供应商通过牺

牲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来获取合同，从而对公共资源的使用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对异常低价投标行为

进行规制有助于保障采购品质。首先，政府采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满足公共需求，确保所购商品和服务

的质量符合标准。然而，供应商为在价格上获得竞争优势，可能采取使用次品原材料、降低服务水平等

手段。通过规制异常低价投标行为，政府能够警惕并制止这种不正当竞争，维护采购质量和公共利益。

其次，有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过度的低价可能导致其他合规供应商失去竞争力，最终损害市场的公

平性。最后，有助于降低腐败风险。异常低价投标行为可能成为腐败行为的诱因，如供应商通过行贿等

手段获取合同。通过规制异常低价投标，可以提防腐败风险，确保采购的公正性和廉洁性[4]。 
(二) 《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不明确 
本案主要涉及《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的有关规定。《管理办法》第六十条对异常低价投标行为作了

较为具体的规定：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

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管理办法》第

六十条将异常低价投标的参照对象设定为“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这样对评标委员会而

言确实更具操作性且更为合理，使其可以一目了然对比出价格的高低。但该规定中却没有提及“明显低

于”的标准是什么，这就会导致在政府采购实践中，不同的评标委员会对“明显低于”的认定标准就会

 

 

2《政府采购法》第十七条规定：集中采购机构进行政府采购活动应当符合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第四十一条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 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

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二) 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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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那么审查的投标人就会不同，最终产生审查的结果也会有所改变。例如同样是异常低价投标的投

标人，因为评审环节的认定标准不同，可能导致最终本应该作无效投标处理的投标人中标，而真正靠市

场公平竞争拥有较高创新力和生产力的投标人没有中标的情况发生。那么“87 号令”第 60 条的规定也

就很难起到规制政府采购中异常低价投标的作用。 
具体到本案中，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报价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平均报价的

20%”，意图将“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平均报价”等同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

如果以平均报价为基础进行核算，就可能导致投标人串通报价，不利于采购活动的公平公正。为防止因

法律规定不明导致采购活动不公的现象发生，未来应明确不得采用以平均报价为基础的方式计算价格分。 

3. 对异常低价投标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 完善“明显低于”的认定标准 
我国对异常低价投标行为的规定相当模糊，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标准。《管理办法》和《评标委员会

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仅规定了对“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报价时，投标人应当说明

情况，必要时提供书面的说明材料。3然而，两部行政法规中均没有对“明显低于”的标准做出具体规定。

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评标委员会成员由于认知经验等的不同，对同一报价做出不同的认定，从而导致异

常的审查结果。此外，《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和第四十一条规定不允许投标人低于成本报价，但对

“成本”的明确定义，是社会平均成本还是个别成本并未明确规定，这也导致对“成本价”的确定存在

争议，缺乏一致的解决方法。 
建议在修订《管理办法》时，明确“异常低价”的判断标准，具体做法可以由评标委员会先对其他

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报价进行统计，再对他们提供的报价进行估算，计算出一个平均值如果该投标人

的报价在“明显低于”认定标准的范围内，就有权要求该投标人对其报价进行合理性的解释，必要时还

应要求该投标人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其次，对于《管理办法》《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以

及《招标投标法》规定不一致的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立法应统一观点，避免适用上的困难。 
(二) 加强招标文件编制的规范 
在招标过程中，避免异常低价的出现是确保公正、透明和有效采购的关键之一。为了有效防范异常

低价投标，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确保招标过程的合理性和可控性。首先，招标机构在制定招标文

件时应当对项目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成本分析。了解相关市场价格水平和行业特点，制定合理的预算

和价格预估，避免出现过低的招标底价。通过充分了解市场状况，招标机构能够更准确地评估项目的实

际成本，从而规避异常低价的风险。其次，招标文件应当明确对供应商报价的要求和标准。明确投标文

件中的技术规范、服务标准等要求，确保供应商了解项目的具体要求和标准。通过明确的技术和服务要

求，可以有效防止一些投标人为了追求低价而牺牲了项目质量和服务水平。最后，建议招标机构在招标

文件中设置合理的资质门槛和经济实力要求。通过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和财务状况，确保参与

招标的供应商具备足够的经验和实力[5]。这有助于淘汰一些不合格的供应商，减少异常低价的可能性。 
(三) 建立监督制度 
在评标阶段，招标机构可以采用综合评分的方式，将价格因素与技术、服务等其他因素相结合，综

合考虑各个方面的绩效。这可以有效避免过分依赖价格因素，减少投标人为了追求低价而降低质量的行

为。同时，适度增加对技术和服务的权重，使得在综合评价中，价格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建议招标机

 

 

3《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

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

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应当否决其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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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负责监测招标过程中的异常情况。通过建立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

异常低价情况，确保招标过程的公正和规范。监督机构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价格监测，对

比市场行情，及时发现异常低价，从而防范潜在的不正当竞争。还要加强对投标人的培训和宣传工作，

提高其对招标规则和市场行情的理解。通过培训和宣传，使投标人更加理性地参与招标，避免过分追求

低价，降低异常低价投标的发生概率。 

4. 结语 

政府采购中异常低价投标行为会导致供应商因采购方提供的价格过低而降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造成一定危害性和破坏性。本文以财政部政府采购第 19 号指导性案例为切入点，探讨政府采购中异常低

价投标行为的危害性。我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等法律文件虽对异常低价投标行为作了相应规定，但不足在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六十条中关于“明显低于”的标准模糊。为降低异常低价投标行为的发生概率，未来应完善“明显低

于”的认定标准，加强招标文件编制的规范性，建立合理的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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